附件2 

吉林省冶金建材重点行业严格能效约束

推动节能降碳实施方案（2021-2025年）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部署，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推动冶金建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根据《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发改产业〔2021〕1464号）和《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的通知》（发改产业〔2021〕1609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行动目标

到2025年，通过实施节能降碳行动计划，吉林省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行业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30%，行业整体能效水平明显提升，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绿色低碳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二、重点任务

（一）建立技术改造企业清单。组织开展企业现有能效情况调查，认真排查在建项目，科学评估拟建项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逐一登记造册，经企业申辩和专家评审，建立企业能效清单目录，能效达到标杆水平和低于基准水平的企业，分别列入能效先进和落后清单，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省发展改革委负责钢铁行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行业；2022年6月）能效水平未达到基准水平的企业，必须实施技术改造达到基准水平；对于能效介于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之间的企业，鼓励结合检修等时机参照标杆水平要求实施改造升级。经技术改造企业能效达到标杆水平或超过标杆水平的企业，将组织向国家申报，积极争取列入国家发布的行业能效“领跑者”名单。（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持续推进）
（二）制定技术改造实施方案。各地要在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社会民生稳定基础上，制定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企业具体实施方案，科学合理制定企业节能改造时间表，明确推进步骤、改造期限、技术路线、工作节点、预期目标等。实施方案需科学周密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实施前向社会公示。（各市（州）人民政府；2022年3月）

（三）稳妥组织企业实施改造。各地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执行，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好项目改造所需资金，制定技术改造措施，加快技术改造进程，积极协助企业解决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造过程中，严禁违规新建和备案扩大产能的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项目，确有必要新建的，必须制定产能置换方案，实施产能置换。我省原则上不新建粉磨站项目，现有粉磨站生产线可在原厂区或地级市区域内异地搬迁节能技术改造升级，升级改造生产线磨机窑径不低于3.5米。各县（市、区）根据企业上报原生产线核准（备案）文件、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备案。对拟建、在建项目应对照能效标杆水平建设实施，对于违规上马、未批先建项目，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员、单位和企业。（各市（州）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025年12月前分年度实施）
（四）引导低效产能有序退出。综合发挥能耗、排放等约束性指标作用，严格执行有关标准、政策，加强监督检查，引导低效产能有序退出。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力度，推动能效水平应提尽提，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等规定，坚决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进）

（五）创新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深入研究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行业节能低碳技术发展路线，加强节能低碳关键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研发。加快先进适用节能低碳技术产业化应用，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理念，开展工业产品绿色设计，开发优质、高强、长寿命的绿色设计产品，引导下游行业选用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相关企业；持续推进）
（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做好产业布局、结构调整、节能审查与能耗双控政策的衔接。推动冶金、建材重点行业集中集聚发展，提高集约化、现代化水平，形成规模效益，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加快推进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行业兼并重组，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鼓励有条件地区的长流程钢铁企业通过就地改造转型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各市（州）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持续推进）

（七）强化产业政策标准协同。认真落实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行业电价政策，有效强化电价信号引导作用。按照加强高耗能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政策要求，通过节能审查、环评审查等手段，推动项目高标准建设，加大违法违规问题查处力度。加强钢铁行业规范条件与能耗基准水平、标杆水平的协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进）

（八）加大配套监督管理力度。加强源头把控，建立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行业企业能耗和碳排放监测与评价体系，稳步推进企业能耗和碳排放核算、报告、核查和评价工作。强化日常监管，加强对企业能效水平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相关政策要求执行到位。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建立健全通报批评、用能预警、约谈问责等工作机制，完善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监管体系。发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用，加强对违规企业的失信联合惩戒。（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厅；持续推进）

三、工作要求
省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统筹协调推进各项工作。各地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任务，明确落实举措，引导行业企业凝聚共识，形成一致行动，协同推进节能降碳工作。有关企业要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意识，落实主体责任，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各项任务。


